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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2000年5月18日 财会字

〔2000〕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部队后勤部

，铁道部： 为了规范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我部根据《会计法

》的规定，制定了《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现予印发，请组织实施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证会计从业

资格管理制度的顺利实施 对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实行从业资

格管理，是《会计法》规定的重要管理措施之一。实行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对于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

督促各单位依法任用合格的会计人员等，具有重要作用。《

办法》作为《会计法》的重要配套规章之一，在总结我国会

计证管理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和会计

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措

施，对加强会计队伍管理和规范会计秩序，都将产生积极影

响。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组织《办法》的贯彻工作，

保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制度的顺利实施。 （二）认真组织好

会计证的清理换证工作 凡在2000年7月1日前已经按照规定取

得有效会计证的人员，视同其已具备会计从业资格，其所持

有的会计证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审核认可后，可以直接

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考虑到清理换证工作涉及面广、工



作量大，特别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已在近期组织进行了会计证

的清理换证工作，因此，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清理换证的工作进度，在200４年12月３1日前全面完成

清理换证工作。 （三）严格执行《办法》的各项规定 各地区

和有关部门在组织实施《办法》中，应当严格执行《办法》

的各项规定。《办法》授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的，应当及时制定并报我部审批；《办法》规定的取得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提高

或者降低；不得在组织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有关的培训、考

试、年检等工作过程中收取额外费用。 （四）切实加强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的后续管理工作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办

法》规定，加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注册登记、年检和从业

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和后续管理制度，并

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实施情况和会计工作实际，逐步

完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后续管理措施。 （五）实行科学管

理，逐步实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现代化 为了有效利用会计

人员信息资源，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将逐步采用ＩＣ卡，并

实行电子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同时，我部将统一设计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格式、证书样式、证书编号规则、证书印制组织

方法等。具体事宜，我部将另行布署。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在

组织实施《办法》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

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参加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者评审、会计专业职务的聘任、申请

取得会计人员荣誉证书。 各单位不得任用不具备会计从业资

格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 第二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 第三

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行属地原则。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含

县级，下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负责所属农场、连队等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 第四条 中央在京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委托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分别负责。 

第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铁道部系

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和铁道部分别负责。 第三章 会计

从业资格的取得 第六条 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应当

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三）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

知识和技能； （四）热爱会计工作，秉公办事。 因有提供虚

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

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得

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第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的取

得实行考试制度。 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除具备本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应当按照规定参加会计从业资格

考试。 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或者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因故自行失效的人员，符合重新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条

件的，均须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第八条 具备教育部门认

可的中专（含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且符合本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人员，自毕业之日起两年内（含两年）可以直接申



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不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超过两年

未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必须通过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取

得会计从业资格。 第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由财政部统一制定。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

会计基础知识；会计实务；初级会计电算化或者珠算（五级

）。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

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后勤部、铁道部（以下简称中央主管部门），负

责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下列事项的组织实施： （一）根据财政

部制定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要求，组织编写

考 试教材，报财政部备案； （二）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

务规则； （三）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办法，报财政部

备案； （四）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试卷命题，并于考试结

束后报财政部备案； （五）其他考务工作。 第十一条 申请取

得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或者符合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经审查合格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部门）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

应当于每年度终了后三十日内将上年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发

放情况报送财政部备案。 第四章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注册登

记和年检 第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

证明文件，不得涂改、转让。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

内有效。 第十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由财政部统一设计格式

、统一制定编号规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负责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的印制、编号、颁布和管理。各级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部门应对本地区、本部门持证会计人员的基本情况分类

建立业务档案，加强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后期管理。 第十

四条 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取得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被聘用从事会计工作时，应由本人或者本

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按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规定的时

间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的人员因工作单位、学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或者职

称等发生变更时，应当持有效证明，按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

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因调

任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单位且到其他地区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

，应当到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办理从业档案

调转手续，并于办理调转手续后的三十日内到新工作单位所

在地区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重新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第

十五条 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定期年检制度。对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的年检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年检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主要审核和检查持证人员的下列情况： （一）完成规

定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和学时情况； （二）工作单位、

学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或者职称变更情况； （三）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登记注册情况； （四）已经注册登记的持证人员

遵守财经法律、法规和会计职业纪律情况，依法履行会计职

责情况。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年检的周期、时间、内容、程序

等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原

则制定，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六条 参加年检的持证人员，应



当按照规定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年检内容和要求，由本人或

者所在单位逐项如实申报，并经所在单位核签或者本人提供

相关证明后，报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部门应当对参加年检的持证人员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核

、检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应予通过审检；持证人员无故不

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或者不符合其他规定条件，不予通过

年检。 第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从事会计工

作的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和持证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

检查制度。具体检查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根据本

办法的原则制定，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部门应当建立持证人员的从业档案，及时记载持证人员参

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从事会计工作年限、接受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部门年检和监督检查、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情况以及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所记载的其他情况。 第五章 罚则 

第十九条 任用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或者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未经注册登记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单位，由会计从业

资格管理部门依据《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

十条 持证人员未参加或者未通过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年检

的，其持有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自证书载明的有效期限终止

之日起自行失效，并自失效之日起两年内（含两年）不得重

新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持证人员用假学历等手段骗

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吊销其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并自吊销之日起两年内（含两年）不得重

新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一条 持证人员有《会

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情形之一



，情节严重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吊销其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自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之日起两年内（含两年

）不得重新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情节特别严重的，

自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之日起五年内（含五年）不得重

新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不得重新申请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

应当向社会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被吊销或者自行失效情况

，并在持证人员的从业档案中予以记载。 第二十三条 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者处以较

大数额罚款决定前，应当告之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

举行听证。举行听证的具体程序、要求等，执行财政部发布

的《财政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 第二十四条 被

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处

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申

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出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

主管部门可以在不违背本办法原则的前提下，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报财政部审核批准。 第二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

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1９９６年发布的《会计证

管理办法》以及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有关规章同时废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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